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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负值,且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若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若公司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则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

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及风险提示 

公司2017年依据评估机构的咨询估值报告判断计提无形资产（采矿权）减

值准备259,262.52万元。由于会计师无法确定无形资产（采矿权）减值准备计提

金额的合理性，且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广泛，因此公司2017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被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8

年5月3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因审计意见类型触及

本规则13.2.1条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

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

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的规定，若公司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继



续被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公司可能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

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鉴于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即使公司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不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若公司2018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在不考虑采矿权摊销调整的情况下，预计公司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740万元–1,000万元。在采矿权摊销调整的

情况下，公司预计调整采矿权摊销可能会对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减少约0-920万元，可能将导致公司2018年盈利性质发生改变，2018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最终可能为负值。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9-005）。 

三、公司已经和将要采取的主要措施 

1、为消除相关影响，公司已聘请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老

挝钾盐项目采矿权价值重新评估。目前工作仍在进行中，但在老挝钾盐项目扩建

规模和建设资金问题上，相关方对解决方案尚未一致认可。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方

协商，争取尽快落实解决有关问题。 

2、公司主动采取各项经营措施，调整经营方针，同时转让出售部分资产，

以整合公司资源及优化资本循环。公司通过整合公司资源，剥离亏损源，形成一

定处置收益，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负担。同时，保持公司核心资产，推动公司转

型升级，努力扩大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空间，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9条“上市公司因净利润、



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至第（四）

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预计首个会计年度年度报告披露

后其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该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二十个交

易日内发布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发

布两次风险提示公告”的相关规定，后续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根

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事项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四、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 月 28日 




